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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以及中贝通

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贝通信”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编制。国泰海通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

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海通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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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作为中贝通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中

贝转债”，债券代码：113678，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

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人于 2026

年 2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调整“中贝转债”转股价格暨转

股停复牌的公告》，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中贝转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中贝通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中贝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678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 51,700 万元 

（六）发行数量：517 万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100 元/张 

（八）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9 年 10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1.20%、第四年 1.80%、

第五年 2.50%、第六年 3.00%。 

（十）利息支付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

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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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

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

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付息债权登记日（T 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

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

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在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到期日之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及最后

一年利息。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 年 10 月 25 日，T+4

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 年 4 月 25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

年 10 月 18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2.80 元/股，最近一次转股价格调整为

20.95 元/股。 



 5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 

针对本次可转债发行，公司聘请了中证鹏元进行资信评级。根据中证鹏元出

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级别为 A+。 

（十四）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十五）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中贝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贝转债”自 2024 年

4 月 2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根据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可转

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贝转债转股情况具

体如下： 

可转换公司债券名称 中贝转债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转股额（元） 6,161,000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转股数（股） 290,792 

累计转股数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0.0867%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额（元） 510,839,000 

未转股转债占转债发行总额比例 98.8083% 

三、本次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国泰海通作为本次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次重大

事项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411 号），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2,085,847 股，每股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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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18.81 元，募集资金总额 1,920,234,782.07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

币 29,355,857.5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890,878,924.4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

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6﹞2-2 号）。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

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

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

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时：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该次

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

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

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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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中“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进行计算，调整前转股价格 P0 为 20.95 元/股，A 为增发新股价 18.81 元/股，k

为增发新股率 0.23508。 

因此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P1=（P0+A×k）/（1+k）=（20.95+18.81*0.23508）

/（1+0.23508）=20.54 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即“中贝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0.95 元/股调整为 20.54 元/股，调整后的

“中贝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生效。同时，“中贝转债”自 2026

年 2 月 9 日起停止转股，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开始恢复转股。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发行人上述事项符合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未对发行人日常经营

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国泰海通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国

泰海通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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